《北京市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制度

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试行）》起草说明

一、背景情况

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制度是保障水工程合法合规建设、维护公共利益与安全、提升水资源精细化管理水平的关键制度。其核心作用在于通过审查水工程建设是否符合流域、区域综合规划和防洪规划等要求，可有效避免盲目建设造成的水资源浪费、防洪隐患及生态破坏，确保水工程在发挥水资源开发利用、防洪减灾等功能的同时，不损害生态环境和公共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均对水工程建设应依法取得规划同意书提出要求。2007年11月，水利部印发《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制度管理办法（试行）》,并于2015年、2017年两次修订，明确了水工程分级分类、编制、审批、实施等核心要求，同时授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依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为北京市制定地方实施细则提供了直接政策依据。

为进一步加强北京市水工程建设监督管理、推动水务规划落地、强化水务规划空间管理与治理能力，结合本市水工程建设实际、参照水利部要求并借鉴外省市先进经验，制定《北京市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制度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试行）》（以下简称《细则》）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合法合规底线要求。确保水工程建设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等法律法规，从制度层面规范审批流程，保障工程建设合法合规。

公共利益安全保障。通过落实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制度，确保水工程符合流域及区域规划要求，提升防洪减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水资源管理升级需求。以制度规范引导水资源科学开发利用，促进水资源合理配置与高效利用，减少不合理水工程建设，提升水资源调度与配置效率。

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1988年1月21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2002年修订，2009年、2016年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1997 年8 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2009年、2015年、2016年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2003年8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9年修正)
4.水利部《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制度管理办法（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令第31号，2007年发布，2015年、2017年修正）
5.《关于明确由海河水利委员会负责审查并签署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的河流（河段）名录和范围（试行）的通知》（水规计〔2009〕457号）

6.《水利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办政法〔2023〕72号）

7.《北京市水务局政务服务事项行政裁量权基准（2024年版）》（京水务发〔2024〕266号）

三、总体考虑

本《细则》以细化水利部《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制度管理办法（试行）》为核心，旨在为该制度在本市的落地实施提供具体操作指引。编制过程中重点围绕以下四方面展开：

明确核心目标。确保水工程建设符合流域、区域综合规划和防洪规划要求，保障水工程建设的科学性与合规性。
细化分级管理。清晰界定市、区两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在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审查签署工作中的职责权限，避免权责交叉。
规范审批流程。明确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行政许可的受理、审查、决定等关键环节要求，提升审批工作的规范性与效率。
4. 强化监督管理。明确水行政主管部门对制度执行的监督职责，以及建设单位违法违规建设的法律责任，保障制度有效落地。

四、有关条款说明

（一）关于“水工程”范围限定

本《细则》 所指“水工程”，限于市、区两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审查签署的范围，不包含流域管理机构（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负责审查签署的水工程。

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负责审查签署的范围，包括海河的干流及其主要一级支流、省际边界河流（河段），以及流域管理机构直接管理的河流（河段）、湖泊上建设的水工程等，此类工程不适用本《细则》。

关于同意书取得时限要求

《细则》为建设单位取得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提供了明确的时间指引：在可行性研究阶段取得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确保工程前期即符合规划要求，避免后期因规划问题导致项目调整或延误；若可行性研究阶段未及时取得，可在水利工程初步设计阶段前或同步取得，兼顾项目实际操作灵活性的同时，保障后续设计与建设的合法合规性。

（三）关于市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审查签署的范围
根据《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制度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在我市行政区域内，海委负责审查并签署以下两类河流上建设的水工程：一是在永定河上建设的各类水工程，二是在北运河、潮白河、白河、潮河、拒马河、小清河、泃河7条省界河流上建设的，库容大于500万立方米（含）的水库、流量大于1立方米每秒（含）的引调提水等水工程。以上水工程不在市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查权限内。
2. 考虑筒子河、金水河、织女河、玉带河、筒子河进水渠、内金水河6条市属河流，由故宫、中山公园等单位直接管理，不纳入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审查并签署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的名录。如在上述河流上建设水工程，可采用函件等形式征求市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意见。
3. 北京市有五处重要的地下水储备区，在这些区域内建设水工程，可能导致地下水补给减少、水质受损等问题，并破坏该区域水文循环的完整性。位于单一行政区内的房山、昌平、西郊及平谷地下水储备区内的区管河道上建设的水工程由所在区的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审查并签署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密怀顺地下水储备区跨密云、怀柔和顺义三个区，为实现有效统筹，将其范围内的对地下水回补的水质和水量变化响应敏感、回补效果显著的区管河道雁栖河（怀柔区）、沙河（怀柔区、密云区）、小东河（顺义区）纳入市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审查并签署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的河流名录。

4. 除前述范围外，在其他河流上建设的库容大于（含）500万立方米的水库工程（如在北沙河支流上建设的西峰山水库、在大石河上建设的二道河水库等），因对流域防洪安全影响重大，由市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审查并签署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确保与流域整体防洪规划衔接。

（四）关于在跨行政区河流（段）上建设的水工程

跨行政区河流（段）上的水工程建设，可能影响上下游地区水资源分配、防洪安全及水环境保护。因此《细则》规定：区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在审查签署此类工程规划同意书前，需以正式函文形式征求上下游行政区水行政主管部门意见，待协调一致后再行签署，避免单方面决策引发水事纠纷或不利影响。

关于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论证报告编制要求

《细则》明确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论证应按照《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论证报告编制导则》（SL/T 719）编制，分为“规划符合性分析报告”与“专题论证报告”，二者根据流域规划审批状态及水工程任务、规模明确度区分适用场景等，具体差异如下：

1. 适用场景：规划符合性分析报告仅适用于水工程所在河流（水库）的规划已正式批准，且规划对工程的任务（如防洪、供水）与规模（如库容、堤顶高程）有明确要求的情况。专题论证报告适用于水工程所在河流（水库）的规划已批准但工程任务或规模调整或不明确、规划未批准或未编制的情况。

2. 编制目的：规划符合性分析报告核心目的是验证“规划与工程匹配度”，只需对照已批准且内容明确的规划（综合规划或防洪规划），分析水工程建设方案是否符合规划要求。专题论证报告核心目的是解决“规划与工程的不确定性”，需针对规划或工程的模糊点展开专项分析，例如论证未列入规划工程的建设必要性、明确规划中未确定的工程任务与规模、对防洪要求及其他流域治理要求的符合性分析等，聚焦解决规划与工程间的“争议点”或“空白点”。

3. 内容构成：规划符合性分析报告的内容相对精简，核心包括河流（水库）基本情况、工程建设方案、规划符合性分析等，无需额外展开复杂影响论证。专题论证报告的内容更全面且深入，在基本情况与建设方案基础上，需重点增加“规划专题论证”和“相关影响分析”内容。

4. 编写依据：规划符合性分析报告可直接参考导则附录 A、附录 B，专题论证报告参考导则附录 C。

（六）关于营商环境优化相关条款

关于专家评审时间，《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制度管理办法（试行）》明确不超过40个工作日，《细则》遵循此规定。但为落实我市营商环境改革要求，在实际工作中将专家评审时限从法定40个工作日压缩至承诺25个工作日，进一步提高审批效率，降低建设单位时间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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